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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试行本）的通知

建标［１９９９］８１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厅）、计委（计经委）：

为了推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建设，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标准化和系列化，提高我国

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水平，建设部和国家计委委托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会同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共

同编制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本），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会审通过，现作为全

国统一标准予以发布，自１９９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及解释工作，由建设部和国家计委负责。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编　制　说　明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本）是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制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

几点意见》（计标［１９８７］２３２３号）和建设部、国家计委《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方法》［（９０）

建标字第５１９号］的要求，按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１９９４年部分计划（草案）的通知》（计综合［１９９４］２４０

号）附件九《一九九四年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制订修订计划》的安排，由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会同建设部

城市建设研究院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遵循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注重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贯彻节

约土地和国家有关的发展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地铁和

轻轨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论证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广泛征求全国各有关部门、单位及专家的意见，最后

召开全国审查会议，会同各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九章：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总体布局及线路工程、车辆、车站与结构工程、运

营管理及配套设备、车辆基地及配套工程、安全防护与环境保护、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建设标准系初次编制，在施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

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组（地

址：北京市西二环路甲１号，邮编１０００３７），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１ ９ ９ ９ 年 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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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的宏观调控，提高城

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决策与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和正确掌握建设标准，控制建设规模，推进技术进

步和车辆、设备国产化，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决策服务和控制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

是编制、评估和审批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

查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建设标准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地铁与轻轨）钢轮／钢轨系统的新建工程项目。改

建、扩建工程以及类似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贯彻执行

发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事业的技术经济政策和运输安全、节约能源、节约用地、环境保护、抗震、人

防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做好线网规划、项目建议书（含预可行性研究）和

可行性研究等前期论证研究；按设计程序做好总体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等各设计阶段工作，为工程

项目决策提供依据。

第六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立足国内，努力提高国产化水

平，控制车辆与设备的平均国产化率不低于７０％，并以保障功能和安全为前提，选好运营模式，确定合

理功能，提高管理水平，严格控制建设规模，降低工程造价，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第七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城市交通规划的要求，符合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每条线路应以交通需求为出发点，以客流预测为基础，配合城市建设实施

规划，拟定建设顺序，合理选定建设规模及技术标准；并从线网全局考虑，对车辆和运营设备的配置进行

综合平衡，保持有序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系统的运输能力。

第八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必须根据城市人口、客流量和投融资能力确定建设规

模。建设规模和线路走向应作多方案比较，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综合比选，确定建设方案；根据筹资能

力，分期、分段实施；从发挥效益出发，控制初期工程规模和投资，提高运营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第九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应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合理确定配

套工程项目。改、扩建工程项目，应充分利用已有的设施。

第十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

准、定额和指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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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一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应根据城市发展和客运交通需求，按照线网规划及其建设

顺序，使城市快速轨道工程建设保持连续有序地发展。

第十二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新线建设规模，应按线路远期单向客运能力（断面运量），分为三类线

路运能等级。相关技术特征宜按表１确定。

各级线路相关技术特征 表１

线路运能分类
Ⅰ（高运量） Ⅱ（大运量） Ⅲ（中运量）

（地　铁） （轻　轨）

单向运能（万人次／ｈ） ５～７ ３～５ １～３

适用车型 Ａ Ｂ（或Ａ） Ｃ（或Ｂ）

列车最大长度（ｍ） １８５ １４０ １００

线路型式（市中心区） 全封闭 全封闭 半封／全封闭

最高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８０ ６０～８０

旅行速度（ｋｍ／ｈ） ３０～４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３０～４０

适用城市市区人口规模（万人）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注：①半封闭型线路系指当地面线路为专用道，其中部分路口设平交道口。

②“适用城市市区人口规模”，系指人口规模能达到或超过此限的城市，其快速轨道交通线网中的主干线，可能达到

相应的运量等级。

第十三条　每条线路的建设，应拟定分期设计年限。初期为建成通车后第３年；近期为第１０年；远

期为第２５年。

第十四条　每条线路运能，应通过客流预测分析确定。客流预测应按初期、近期、远期设计年限分

别测算，同时也应考虑整个线网的远景客流进行平衡性的预测，经过综合分析，合理确定需求规模。

第十五条　每条线路远期设计行车最大通过能力，在全封闭型路段应为３０对／ｈ；在半封闭型路段，

对平交道口应进行交通组织设计，并采用“列车优先通过”措施，确定行车密度，以满足运能要求。

第十六条　每条线路的各类设施应根据运营需要，以“功能、安全、环境”为基本要素，合理平衡、充分

挖潜，形成经济运营规模。运营管理、服务与车辆设备维修应充分考虑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

第十七条　每条线路的建设规模，应分项分类按不同设计年限的设计运量，分别合理确定。初期建

设规模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地下车站及区间的桥梁、隧道、路基、轨道等土建工程宜按远期规模一次建成。地面车站、

高架车站及地面建筑可分期建设。

二、车辆配置数量应按初期设计年限的用车量配置。

三、车辆基地的用地范围以远期设计规模划定控制。列车运用整备、检修设施宜按近期规模建设；

其地面建筑应根据工艺要求按近期、远期相结合建设。

四、各系统运营设备宜按近期、远期分阶段配置。其中供电设备应作经济比较后确定，也可按远期

需求一次建成。

第十八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构成可分为下列工程基本设施和运营设备系统两大部分：

一、工程基本设施包括线路、轨道、路基、桥隧、车站、主变电所、控制中心及车辆基地。

二、运营设备系统包括车辆、供电、通风、空调、通信、信号、给排水、消防、防灾与报警、自动售检票、

自动扶梯等及其控制管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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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体布局及线路工程

第十九条　线路总体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拟建项目的城市，必须做好线网规划，并经过市政府审查批准，报国家备案，并纳入城市总体规

划。

二、拟建项目的线路，应依据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进行选站布线。线路走向应串联主要客流

集散点，符合城市主导客流方向；并应与城市用地和其他交通相配合。经客流预测和综合分析，合理选

定线路运能等级。

三、拟建新线长度必须从运营经济效益出发，根据全线客流预测，初期高峰小时单向最大断面客流

量Ｑｍａｘ不应小于１万人次。初期新建线路应有足够的运营长度，不宜小于１０ｋｍ，且线路末端（２～３区

段）的平均高峰断面流量Ｑ不宜小于（０．２５～０．３０）Ｑｍａｘ。

第二十条　线路敷设型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线路敷设型式应根据城市环境、地形条件和总体规划要求，因地制宜地选择。在城市中心区，宜

采用地下线；在城市中心区外围，且街道宽阔地段，宜首选地面和高架线；在地面和高架线地段，应注意

环境保护和景观效果，并维护地面道路的交通功能。

二、每条线路与其他线路相交，必须采用立体交叉方式。两线接轨应避免造成双向敌对运行。

第二十一条　车站分布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站应布设在主要客流集散点和各种交通枢纽点上，尤其是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换乘点。

二、车站间距应参照城市道路布局和客流吸引范围而定。在市中心区宜为１ｋｍ左右，在市区外围

宜为２ｋｍ左右。

三、当线路经过市郊铁路车站时，应设站换乘。有条件的地方，宜预留接轨联运条件。

第二十二条　轨道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轨道结构应坚固、耐久、稳定，有适当的弹性，应有利养护维修，确保行车安全平稳。

二、轨道应采用１４３５ｍｍ标准轨距。轨道结构及主要部件应符合快速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技术特

点，其产品应逐步自成系列，并尽可能与国家铁路的产品标准一致。

三、轨道应铺设无缝线路，并采用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此外，还要考虑绝缘和对杂散电流防护措

施。

第二十三条　路基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线路路基建筑于城市道路之间时，应以少占地为原则，并满足相邻道路的交通功能。

二、路基结构应稳定可靠，并满足防淹要求。路基造型应简洁美观，与城市环境相协调。

三、从地面至高架桥的过渡段路基不宜过高，并应尽早与高架桥衔接。分界点可设在桥下净空为

１．５～２．０ｍ处。

第二十四条　在线路经过地带，应划定快速轨道交通走廊的保护地界，保护地界的确定应遵守下列

规定：

一、地界应以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依据，由建设单位与当地规划部门协商划定。

二、在规划线路地段的地界，作为工程实施的影响范围，宜结合城市道路红线规划，按道路中线两侧

各５０ｍ为界。

三、在已建线路地段的地界，作为运行线的安全保护范围，宜以桥隧结构外侧边线各３０ｍ为界。

四、当线路偏离道路以外地段，该地界应经专项研究确定。

五、在地界内需新建各种城市建筑物时，应经工程实施方案研究论证，采取必要的预留和保护措施。

第二十五条　线路工程主要技术标准应按表２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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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工程主要技术标准 表２

基本车型 Ａ Ｂ Ｃ

最小曲线半径

（ｍ）

正　线 ３００～３５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５０～１００

辅助线 ２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５～８０

车场线 １５０ ８０～１１０ ２５～８０

最大坡度（‰）

正　线 ３０～３５ ３０～３５ ６０

辅助线 ４０ ４０ ６０

车场线 １．５ １．５ １．５

竖曲线半径

（ｍ）

正　线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辅助线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钢　轨

（ｋｇ／ｍ）

正　线 ≥６０ ５０～６０ ５０

辅助线 ≥５０ ≥５０ ５０

道　岔

（Ｎ。／Ｒ。）

正　线 ９／２００ ９／２００或７／１５０ ７／１５０

车　场 ７／１５０ ６／１１０ （待定）

　　注：①特殊困难地段的技术标准，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技术规范执行。

②Ｃ型车的线路最小曲线半径８０ｍ，系指受流器的车辆。

③Ｎ。系指道岔号，Ｒ。系指道岔导曲线半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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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车　辆

第二十六条　车辆基本型式应按以下类型选择：

一、按车体宽度分：Ａ、Ｂ、Ｃ三类车型。

二、按牵引控制系统分：直流变阻车、直流斩波调阻车、直流斩波调压车、交流变压变频车。

三、按车体材料分：耐候钢车、不锈钢车和铝合金车。

四、按受电方式分：受电弓和受流器受电的车。

五、按电压等级分：直流１５００Ｖ和直流７５０Ｖ。

以上各类车型，应根据本城市的客流量、行车密度、线路条件、供电电压、车辆与备品来源、产品价格

和维修能力等因素，综合比较而选定。

第二十七条　各类车型的主要技术规格，可参照表３选定。并严格坚持车辆国产化的原则和政策。

第二十八条　车辆的安全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辆应设置运行自动保护装置以及通讯、广播、事故照明、避雷等安全设施。

二、车辆内应设有灭火器具、报警装置以及必要的防护设施。

三、车辆内部结构要有良好的绝缘性能，电缆和部件应采用阻燃材料。

各类车型主要技术规格 表３

序

号
项目名称

Ａ型车 Ｂ型车 Ｃ型车

四轴车 四轴车 四轴车 六轴车 八轴车

１ 车辆基本长度（ｍ） ２２ １９ １８．９ ２２．３ ２９．５

２ 车辆基本宽度（ｍ） ３ ２．８ ２．６

３

车

辆

高

度

（ｍ）

受流器车（ｍ）（加空调／

无空调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３．７／３．２５

受电弓车（ｍ）（落弓高

度）
３．８ ３．８ ３．７

受电弓工作高度（ｍ） ３．９～５．６

４ 车内净高（ｍ） ２．１０～２．１５

５ 地板面高（ｍ） １．１ ０．９５

６ 车辆定距（ｍ） １５．７ １２．６ １１ ７．２

７ 固定轴距（ｍ） ２．２～２．５ ２．１～２．２ １．８～１．９

８ 车轮直径（ｍｍ） Φ８４０ Φ７６０

９ 车门数（每侧）（个） ５ ４ ４ ４ ５

１０ 车门宽度（ｍ） ≥１．３

１１ 车门高度（ｍ） ≥１．８

１２
定员人

数（人）

单司机室车 ２９５ ２３０ ２００ ２４０ ３１５

无司机室车 ３１０ ２４５ ２１０ ２５０ ３２５

１３ 车辆轴重（ｔ） ≤１６ ≤１４ ≤１１

１４
站立人

员标准

定员（人／ｍ２） ６

超员（人／ｍ２） ９

１５ 最高运行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７０

１６ 起动平均加速度（ｍ／ｓ２） ≥０．９ ≥０．８５

１７ 常用制动减速度（ｍ／ｓ２） １．０ １．１

１８ 紧急制动减速度（ｍ／ｓ２） １．２ １．３

１９
噪声

［ｄＢ（Ａ）］

司机室内 ≤８０ ≤７０

客室内 ≤８３ ≤７５

车外 ８０～８５（站台） ≤８２

　　注：　①车辆详细技术条件，可参照ＧＢ７９２８－８７《地下铁道车辆通用技术条件》和ＣＪ／Ｔ５０２１－９５《轻轨交通车辆通

用技术条件》。

②Ｃ型车未包括低地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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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车站与结构工程

第二十九条　车站型式必须满足客流需求、乘降安全、疏导迅速、环境舒适、布置紧凑、便于管理的

基本要求，根据车站的空间位置、建筑形式、施工方法、客流组织等条件，全线总体平衡、协调统一，合理

选择。

第三十条　车站站台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车站站台高度应比车辆地板面板低５０～１００ｍｍ。站台与车辆（车门处）之间的空隙，在直线段

为８０～１００ｍｍ，在曲线段应不大于１８０ｍｍ。

二、车站站台长度应满足远期列车停靠和乘降要求。

三、车站站台宽度应满足乘客候车和集散的要求，根据不同站台形式和布局，按车站远期超高峰小

时的设计客流进行计算确定，并满足表４最小宽度要求。

站台最小宽度 表４

类　　　　别 地下站 高架站 地面站

　　岛式站台 （ｍ） ８ ６ ５

　　侧式站台（无柱）（ｍ） ３．５ ３ ２

　　柱（墙）外侧至站台边缘 （ｍ） ２ ２ ２

　　注：当岛式与侧式站台混合布置时，根据运营使用要求，站台最小宽度可适当减小。

第三十一条　车站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站布局应根据车站型式、客流大小、票制与管理方式，以“功能、安全、环境”为三要素，优化车

站布置，确定车站规模。

二、站台上应设有足够数量的出站通道或楼梯（含自动扶梯），并保证下车乘客至就近通道或楼梯口

的最大距离不得超过５０ｍ。

三、车站设备及管理用房区应根据各系统工艺和相互接口联系要求，进行综合协调、合理布置。地

面和高架车站的设备，应因地制宜、灵活布置，有条件的地方可与邻近建筑物合建。

四、轨道区应满足轨道铺设和行车道上的限界要求。

五、车站的出入口、检票口、楼梯口之间应有一定缓冲距离，布置位置应符合客流组织路线，确保进

出站客流路线通畅。

六、车站的楼梯（含自动扶梯）、检票口、出入口通道三者的通过能力均应按超高峰小时进出站设计

客流及各口部的不均衡系数计算确定；并应满足在发生事故灾害时，能在６ｍｉｎ内将一列车内所载的乘

客、站台上候车人员及车站工作人员全部撤离站台。

七、车站的站台、站厅、楼梯和通道，应根据当地情况，适当采用为残疾人服务的措施。

第三十二条　地面出入口与风亭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出入口应设在有利吸引客流和便于疏散的地方，应与城市规划部门协调、配合，落实用地范围。

二、出入口数量应根据车站长度、地形条件和人流方向而决定，但每座车站不得少于２个。出入口

布置应分散设置，扩大吸引范围。

三、出入口应与城市公交场站、交通枢纽相结合；与过街地道或天桥相联接，在有条件地方应延伸至

公共建筑之中。

四、地下车站、隧道的地面通风亭，应设置在城市道路规划红线之外。风亭口部应与邻近建筑物相

协调或合建，同时与城市规划、环保等有关单位协商落实。

五、出入口和风亭的开口部应高出地面积水水位，必要时应有防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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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车站建筑与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站建筑形式应服从于交通功能；并与地面环境和结构型式相协调。

二、车站内部建筑装修应实用、安全。采用防火、防潮、防腐、无污染、易于清洁的材料，站内地面应

选用耐磨、防滑的材料。

第三十四条　结构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结构型式

１．结构型式应与线路敷设方式协调一致，并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施工方法选择安全可

靠、经济合理、方便施工的结构型式。

２．结构净空应满足建筑限界和设备安装的要求，并满足施工工艺要求。

３．结构设计应满足强度、刚度、稳定性和耐久性，并采取杂散电流防护措施。当地下结构进入地下

水的区段，还应满足抗浮要求。

４．高架桥结构型式应根据所处地段环境，合理选择梁式、跨径、墩台和基础型式，做到稳定、安全、轻

巧、通透，并注意城市景观，与环境协调。

５　结构构件应有利于定型化、标准化、工厂化，方便施工，降低造价。

二、施工方法

１．施工方法的选择应以工程造价低、环境干扰小、施工方便安全、满足工期要求为原则，根据当地情

况，因地制宜而选择。

２．施工方法宜采用成熟的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当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时，应做好分析论证，确保

安全可靠。

３．施工方法应充分考虑对城市地下管线、地下构筑物及地面建筑物的影响，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

三、工程材料

１．工程材料的选择，应根据结构类型、受力条件、使用要求及所处环境条件而定，并具有较好的经济

性、可靠性和耐久性。

２．主要受力结构宜优先采用钢筋混凝土，必要时也可采用金属材料，并积极推广经济、可靠的新型

材料。

四、结构防水

１．隧道结构的防水应符合“以防为主，防排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

２．隧道结构防水等级，车站为一级、区间为二级。

３．遂道结构应采用防水混凝土，抗渗标号应参照地下水头高度选用，并规定最低标号：区间为０．

６ＭＰａ，车站为０．８ＭＰａ。

４．隧道结构的防水措施，应根据不同结构型式和施工方法而选择。同时要满足结构本身的变形和

地基沉降要求，也要保证全线隧道防水的连续性。

５．防水材料应具有耐腐蚀性和耐久性。

６．地面建筑和高架桥的防水，可参照相关的防水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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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运营管理及配套设备

第三十五条　运营管理包括列车运行管理、车站站务管理和运营设备管理。运营管理宜符合下列

规定：

一、列车运行管理

１．每条运营线路均应采用双线、右侧行车制。

２．每条线路均应进行运营模式研究，确定系统功能和管理方式。

３．每条线路宜组织独立运行。根据全线客流分布特征，宜组织部分列车区域折返运行。若需要与

支线或其它正线混合运行，在两线交汇进入的车站，应配置两条同向平行进路的配线。

４．在半封闭型线路的路段，在平交路口可设置“列车优先通过”信号，以保证列车通过能力和行车

安全。

５．在全封闭型线路上，在远期设计年限的高峰运行时段，列车运行的最小间隔为２ｍｉｎ，最大间隔为

６～１０ｍｉｎ。

６．全线的旅行速度，在全封闭型线路上为３０～４０ｋｍ／ｈ；在半封闭型线路上为２０～３０ｋｍ／ｈ。

７．全线列车运行应采用集中调度，逐步实现列车运行自动控制。

二、车站站务管理

１．车站内应设醒目的各类导向标志及必要的服务窗口，以引导乘客自我服务为原则，逐步提高自动

化服务水平。

２．车站售、检票方式可选择人工售、检票或自动售、检票。

３．车站管理、保安与服务人员的配置应考虑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

三、运营设备管理

１．运营设备应根据线路和车站的空间位置，按规定的运营模式，合理选择设备系统和管理方式。设

备的管理模式分为集中型的中心级管理；分散型的车站级管理；混合型的两级管理。

２．混合型的两级管理由控制中心和车站监控组成。在控制中心设置行车调度中心、电力调度中心、

环境与防灾监控中心及自动售检票中心等设施。车站监控的运营设备，应按运营模式选定。如：通风、

空调、给排水、防灾报警、自动扶梯、广播、照明、自动售、检票等机电设备，以及有关自动控制设施。

３．全线应设置专门的维修机构，以对全线的各种运营设备进行养护和维修。

４．运营管理方式应逐步实现管理自动化，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三十六条　运营配套设备的选配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运营设备应选择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高效、维修简便的产品。

二、设备国产化率不应低于７０％。设备选择应首选国内产品，适当引进国外的关键设备和先进技

术，并做好统一技术标准和相关接口，并逐步提高国产化比例。

三、设备配置应本着固本简末、逐步完善的原则，力求降低初期投资。

四、设备数量的配置应根据近、远期运量增长的需要，以及设备安装条件的可能，合理分期投入。

第三十七条　供电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供电方式有集中式、分散式、混合式三种。各城市应根据本市电网构成的不同特点，经过技术、

经济比较进行选择。

二、主变电所应从城市电网取得两路独立的电源，设两台主变压器，其容量按远期用电负荷设计。

三、牵引变电所的分布和容量应满足高峰运营的需要。当系统中任何一座牵引变电所故障解列时，

靠其相邻牵引变电所的过负荷能力，应仍能保证列车正常运行。

四、牵引变电所应有两路独立电源，设两套整流机组，其容量按远期运量的牵引负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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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入公用点的谐波电压、谐波电流应符合《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的规定。

六、牵引网的额定电压应为直流７５０Ｖ或１５００Ｖ。

七、降压变电所应有两路独立电源，设两台电力变压器供动力、照明等合用，其容量应满足当一台变

压器故障解列时，由另一台变压器承担全部一、二类负荷。

八、地下车站应设事故照明，其持续时间应不少于３０ｍｉｎ。

九、其他

１．地下车站的照度参照《地下铁道设计规范》的规定。地面车站的照度参照相关地面建筑电气设计

标准。

２．快速轨道交通供电系统应在控制中心设电力监控系统，对主变电所、牵引变电所、降压变电所、牵

引网进行控制、监视和测量。

３．快速轨道交通的杂散电流的腐蚀防护，应参照《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

４．地下车站应选用体积小、无油、防火的成套设备。

５．电缆应选用阻燃型低烟、低毒、无卤的电缆；事故照明系统的电缆，应选用耐火型。

第三十八条　信号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信号系统应满足列车运行密度和运行安全的要求。

二、信号系统应根据行车组织、车辆性能及线路运行条件进行配置。按照运量和行车间隔，宜划分

三个层次。

１．在运量较小、密度较低（行车间隔大于３ｍｉｎ）的线路上，可配置为：调度集中、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或联锁设备、自动闭塞、机车信号和自动停车系统。

２．在运量较大、密度较高（行车间隔为３ｍｉｎ或大于２ｍｉｎ）的线路上，可配置为：调度集中或列车自

动监控系统，列车自动防护系统。根据需要也可配置列车自动运行系统。

３．在运量大、密度高（行车间隔为２ｍｉｎ及以下）的线路上，宜配置完整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包括

列车自动监控系统，列车自动防护系统和列车自动运行系统。

三、在分期、分段投入运营，运量较小的线路上，运营初期可配置临时过渡设备：包括半自动闭塞或

自动站间闭塞、机车信号和自动停车等设备。

四、在有道岔的车站及车辆段应采用联锁设备。联锁设备宜选用微机联锁。

第三十九条　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快速轨道交通应设置独立的通信系统，包括专用通信和公务通信。并由光缆、电缆及相关设

备组成灵活可靠的综合传输网。

二、专用通信应包括行车调度电话、电力调度电话和防灾环控调度电话；站间行车电话、站内直通电

话、区间电话以及无线通信系统。根据需要还可设置广播、时钟、电视监视系统。其中，无线通信系统采

用专用频道或共用频道（集群）工作方式。

三、公务通信应采用国家规定制式系列的数字程控自动交换机。

第四十条　通风与空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遂道排热通风应尽可能利用自然冷源、采用活塞通风。若不能达到排除余热要求时，应设置机

械送排风或空调系统。

二、通风与空调系统可采用开式系统、闭式系统或屏蔽门式系统，但应经过方案论证。

三、地下车站内设置空调系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１．当车站采用机械通风时，站内夏季的空气计算干球温度超过３０℃时；

２．当地夏季最热月平均温度超过２５℃。

四、当车站采用空调系统时，车站设计干球温度：在双层车站中，站厅宜比地面室外低２℃，站台宜

比站厅低１℃；在单层车站中，站台宜比地面室外低２～３℃。相对湿度均为４５％～７０％。每人的新鲜

空气量不应少于１２．６ｍ３／ｈ，且系统的新风量不应少于总风量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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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区间隧道内夏季最热月的日平均温度，正常运营时不得超过３５℃，堵塞运行时不得超过４０℃。

六、隧道通风系统的通风量应保证隧道内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应少于３次。供应每人的新鲜空气量

要求：当采用活塞通风或机械通 风时，不应少于３０ｍ３／ｈ；当采用闭式循环运行时，不应少于１２．

６ｍ３／ｈ。

七、通风设备传至车站站台和站厅的噪声不得超过７０ｄＢ（Ａ），传至地面风亭的噪声应符合《城市区

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规定。

八、地下车站及区间隧道内必须具备事故机械通风系统。

第四十一条　给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给水系统

１．给水系统的给水水源应优先采用城市供水系统。

２．给水系统必须满足生产、生活和消防用水的水量、水压和水质的要求。

３．给水系统的用水量标准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用水量标准 表５

用水分类 地下隧道 地面与高架

工作人员用水 ３０～５０Ｌ／班·人

冲洗用水 ２～４Ｌ／ｍ２·次

生产用水 按工艺要求确定

消火栓用水
车站２０Ｌ／Ｓ

区间１０Ｌ／Ｓ

按地面建筑有关

防火设计规范执行

自动喷水灭火用水 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执行

　　注：工作人员用水小时变化系数为２．５～２．０．。

４．地下车站及每个供水区段的区间隧道应设两条给水干管，并构成环状管网。每座车站宜引入两

条给水管，如确有困难也可引入一条。

５．地面及高架车站宜按地面建筑有关规范执行。

二、排水系统

１．地下车站、区间隧道和隧道洞口的污水、废水及雨水应分类集中，分别设置排水泵站（房），通过提

升排入城市污水及雨水排水系统。

２．隧道内渗水及消防冲洗废水宜每隔１．５ｋｍ（双线隧道）设一座主排水泵站；隧道洞口及露天出入

口设排雨水泵站，其排雨水能力按《地下铁道设计规范》有关规定计算。

３．地面及高架车站和区间的生活污水、消防及冲洗废水和雨雪水，宜自流排入城市污水及雨水排水

系统。

第四十二条　设备运转的监控系统包括环境监控、防灾监控、电力监控和全自动售检票等计算机管

理系统。各系统的设置均应从功能需要配置相关设施，并以全线装备的整体水平均衡选择。要因地制

宜、经济实用。

第四十三条　自动扶梯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地下车站和高架车站，应为乘客提供步行梯和自动扶梯，并统筹考虑为残疾人服务的措施。

二、自动扶梯与步行梯的设置，可参照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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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扶梯与步行梯设置 表６

提升高度 Ｈ （ｍ） 上　行 下　行 备　用

　Ｈ≤６ 步行梯△ 步行梯

６＜Ｈ≤１２ 自动扶梯 步行梯△

１２＜Ｈ≤１９ 自动扶梯 自动扶梯 步行梯△

　Ｈ＞１９ 自动扶梯 自动扶梯 自动扶梯

　　注：①　Ｈ分别指站台至站厅，或站厅至地面高度。无站厅时，指站台至地面的高度。

②　△表示在重要车站或主要楼梯口，也可设自动扶梯。

三、自动扶梯设置数量应根据高峰小时客流量，按各口部提升高度及其客流不均衡系数计算确定。

四、当出入口或换乘通道的水平距离超过１００ｍ 时，宜增设自动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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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车辆基地及配套工程

第四十四条　车辆基地建设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应由线网规划中统筹安排，明确各车辆基地在全线网中的地位和

分工。

二、车辆基地一般包括车辆段、综合维修中心、材料总库、培训中心等四个独立部分。后两个部分宜

统筹合建，也可单建。

三、在每条运营线路中应设一个车辆基地，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两条线合建一个车辆基地。当运营线路长

度超过２０ｋｍ时，可根据运营情况，在适当位置增设一个停车场。

四、车辆基地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用地性质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２．用地位置应靠近正线，减少车辆出入线长度。

３．用地面积足够，并具有远期发展余地。

４．尽量避开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不良地段。

５．有利于与地面铁路连接。有利于城市电力、通信及各种管道的引入，有利与城市道路的连接。

五、车辆基地的总体布局应根据列车运用整备和各专业检修工艺作业要求，并结合地形条件可采用

尽端式或贯通式布置。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同时，力求用地紧凑、布局经济合理。总体布局规模应按远期

功能要求确定。占地面积可按０．１～０．１３ｈｍ
２／车进行控制。

第四十五条　车辆段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车辆段应根据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统一布局。

二、车辆的各级定检周期，可根据车辆技术性能的情况参照表７规定范围确定。

车辆定检周期 表７

序　号 检修种类 定检周期（万公里）

１　 厂修 ９０～１２０

２　 架修 ３０～６０

３　 定修 １０～１５

４　 月修 １～２

５　 列检 ０．０６～０．０７

三、车辆段的规模应根据远期担当运营线路长度、列车对数、列车编组、车辆定检周期、停修时间等

主要参数进行计算，并结合选用的车辆技术性能、检修工艺要求及总体要求确定。

四、车辆段内根据列车运用整备和检修工艺要求应设停车、列检库、内燃机车库、月修库、定修库、架

修库及电机、电器、制动、机械、走行等部分的各种检修车间。

五、车辆段的运用整备和检修设施以近期规模设计，远期规模预留。对远期改扩建困难的检修车库

可一次建成。

六、车辆段各检修车库、车间内的检修试验设备宜采用国内标准设备或成熟的专用非标准设备。

七、车辆段应设试车线，其长度应满足列车运行性能试验要求。

八、根据全线曲线半径的情况，应对车辆的车轮进行偏磨分析，结合场地条件，统筹考虑车辆转向换

边运行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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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综合维修中心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综合维修中心可分别设供电、通信、信号、机电、工务、建筑等专业车间和流动维修班组，任务量

不大时可设综合性维修车间和流动班组。

二、各车间的规模应根据各项设备种类、规格、数量和确定修理周期、设备复杂系数等进行计算，并

结合检修工艺要求及总体要求确定。

第四十七条　材料总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材料总库的规模应根据运营线路中的设备和材料种类、数量确定。

二、材料总库应设有机电设备库、金属材料库、配件库、辅助材料库、危险品库、油库等和材料装卸

线、起重运输设备等以及露天堆放场地。

第四十八条　培训中心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培训中心应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依据，进行合理规划，根据功能和任务确定建设规

模。

二、培训中心应设有教室、实习设备室、教职工办公室及必要的配套设施。

第四十九条　生产配套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总平面布置及建筑设施应符合列车运用整备和各专业检修要求。个体建筑、道路和管线的总图

布置，应符合安全、防火及环保要求，并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二、站场线路布置应满足列车运用整备和检修工艺要求，同时使场内道路合理布局，并保证自然排

水要求。

三、场内应设有牵引和降压变电所，其位置应靠近负荷中心。电压制应与正线一致。

四、采暖系统应根据当地条件，采用城市集中供暖系统或采用独立设锅炉房的供热系统以保证生

产、生活的要求。

五、给排水系统应与城市给排水系统相适应。

六、通信系统应设有列车调度电话、局部专用电话、公务电话、无线电话和广播、电钟等通信设施。

七、信号系统应保证列车在车辆段内调车作业和列车出入车辆段的安全运行，并与正线行车密度相

适应。

八、压缩空气系统应根据各检修车间小时用气量的要求，设空气压缩机间及管道系统，其压力应满

足作业要求。

九、场内应设有防灾报警系统，并设置值班室及救援设施，该系统应与正线防灾报警系统联网。

第五十条　行政技术管理和生活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车辆基地内，根据行政技术管理的要求可设置综合办公楼，并能达到分别管理的要求。

二、车辆基地内应根据当地社会化服务条件设置相应的后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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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安全防护与环境保护

第五十一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快速轨道交通运营必须贯彻安全第一的宗旨，保证行车安全和设备安全。

二、为保证行车安全必须设有完善和可靠的通信、信号系统。

三、机电设备应采用质量可靠、技术合理的设备。对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电器设备，应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地面及高架线路应采取防雪、防滑、防雷击等措施。

四、为保证运营安全，地下车站和车场内还应设有防灾及报警设施，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防火

要求。

第五十二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防灾与人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防灾，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

和救灾设施，确保运营期间的行车和设备安全。

二、全线防火灾设施宜按同一时间发生一次火灾设计。一旦发生火灾或其它事故时，各座车站应保

证在６ｍｉｎ内将一列车内所载的乘客、站台上候车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全部撤离站台。

三、地下车站、出入口和通风亭的结构，按一级耐火等级设计。地面及高架车站及建筑结构，按国家

现行有关防火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四、消防及灭火装置应根据不同地点设置。地下车站应设消火栓，在车站内其间距不大于５０ｍ，区

间为５０～１００ｍ，水枪的充实水柱为１０ｍ。地面及高架车站体积超过５０００ｍ
３ 时，应设室内消火栓。地

下变电所、通信、信号机房和发电机房等重要电气设备房间，宜设气体灭火装置。

五、在地下车站及重要电气设备房间内，应设置防灾报警与灭火装置，并建立防灾监控系统。

六、隧道洞口及露天出入口设排雨水泵站，排水泵站的排水能力应符合《地下铁道设计规范》有关规

定。对位于江河等水域下的区间隧道应设防淹门。

七、快速轨道交通工程应以交通为主，人防设施可根据城市设防要求及人防系统规划，结合工程情

况兼顾设置。人防设施的功能，应以战时防空，平时开发利用，平战结合的原则，并应与防灾系统统一管

理。

第五十三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环境保护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高架线路通过地段，线路距建筑物的距离应考虑安全、消防、噪声、震动和景观等因素，并应符

合现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要求。

二、快速轨道交通线路所经过地段，根据地面建筑物的性质、质量和距离，应对轨道采取减震、降噪

措施。

三、高架桥的造型应形体轻巧、视觉通透，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四、快速轨道交通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应分类集中处理，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排放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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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五十四条　运营管理机构与定员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应设置专门的运营管理公司，负责列车安全、准点、高效的运行和设备的维修

保养。

二、运营机构应精干、高效、强化专业化管理、扩大社会化服务。

三、机构定员可参照运营线路长度指标１００～１２０人／ｋｍ 测算。

第五十五条　项目研究与设计周期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一项特大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在工程开工之前必须做好前期工作。

二、前期工作内容和工作周期，可参照下列指标：

１．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１０～１２月

２．工程项目建议书（含预可行性研究） ６～８月

３．工程可行性研究 ８～１０月

４．总体设计 ６～８月

５．初步设计 １０～１５月

６．施工图设计 １２～１８月

注：以上２～６项，是按一般情况下，一条线路长度１０～２０ｋｍ的工作量测算的。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

第五十六条　工程实施进度指标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工程开工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地上房屋拆迁，地下管线及道路改移等。一般情况下，

开工前准备时间宜为６～１２月。

二、各项土建工程的建设工期，应根据工程规模、地面环境、地质条件和施工方法确定。主要项目的

工期可参照表８确定。

建设工期参考表 表８

项　　　　目 工　　　　期

１、地面高架结构（含车站、区间） １０～１２月／１个区间（１个车站）

２、地下车站土建（含出入口、风道） １８～３０月／站

３、区间隧道（含隧道内联络通道）

明挖施工，双洞１４０～１６０ｍ／月

盾构施工，单洞２００～３００ｍ／月

矿山法施工，单洞６０～８０ｍ／月

４、车站装修（含出入口、风亭） １０～１２月／站

５、轨道工程（整体道床、含道岔） ３０ｍ（单线）／班

６、设备安装（含通风、供电、给排

水、通讯、信号等各项）及调试
１２～１８月／全线

７、车辆基地 ２４～２６月／座

８、全线竣工（１０～２０ｋｍ） ４～５年

第五十七条　投资控制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地方有关造价的规定和法令，按动态管理编制投资估（概）算。

二、作好资料收集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作出正确的估（概）算书，以便于政府有关部门进

行资金筹措和控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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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好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技术与经济应互相协调，全面考虑，既要坚持技术合理，也要控制造

价高低。

第五十八条　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根据国家计委与建设部组织编制并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

评价方法与参数》有关规定进行经济评价，为项目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二、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经济评价的原则应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企业财务评价为辅；动态分析与静

态分析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静态分析为辅；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重。

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宜参照下列规定：

隧道为１００ａ；高架桥为５０ａ；房屋为５０ａ；车辆为２５～３０ａ；轨道为１５ａ；供电与给排水设备为２０ａ；通

风设备与自动扶梯为１８ａ；车辆基地的维修设备为１８ａ；通信、信号、环境监控、电力监控、防灾与报警等

控制系统设备均为１５ａ；自动售检票系统为１０ａ。

四、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为公益性项目，因此项目评价应以国民经济评价结论为主。其经济内部收益

率应大于国家规定的社会折现率，经济净现值应大于零，并做好财务评价，若效益较差，应提出有关建议

和措施，改善财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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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主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

　　协编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沈景炎、李永芳、刘通华、魏　怡、杨桂芹、周才宝、杨秀仁　黄德胜、褚敬止、申大川、

靳玉广、董树林、吴天羽、黄远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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